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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中江白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其大面积人工栽培的单位产量、药品效价、根条

色泽、外观形态居中国之冠，享誉中外。

通过总结中江白芍近百年种植的经验，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对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

生产技术规范》（2021 版）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生产技术规范》（2

022 版），期望代替《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生产技术规范》（2021 版），作为组织生产的依

据。

本标准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

T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江县农业公共品牌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江县农业公共品牌联合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江县农业公共品牌联合会。

本标准起草人：谢显莉、邹章满、袁书新、袁涛、何德中、童晓清、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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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生产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江白芍的术语和定义、生产地域范围、检验方法与规则、产地环境条件、

选种与育苗、采收初加工、加工、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种植区域内中江白芍的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

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6543-2008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9693-88 食品包装用聚丙烯树脂卫生标准

SB/T11094-201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NY/T 525-2021 有机肥

JJF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DB51/T1068-2010 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产地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

DB51/T335-2009 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

DB51/337-2003 无公害农产品农药使用准则

DB51/338-2003 无公害农产品肥料使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国家明令禁止限制使用的农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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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78 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中江白芍

系毛茛科芍药属多年生草本植物(Paeonia lactiflora Pall.) ，中江道地栽培。

3.2 芍头

系指芍药植株地下近地面的根茎段膨大部分，其下着生子根，粗糙，具红色芽苞。

3.3 采芍

细小根条、短节子、无芽苞的芍头，统称采芍。

4、生产地域范围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江白芍种植地域范围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根据《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中江白芍”的生产核准的区域执行。

5、产地环境条件

5.1 气候条件

中江白芍适宜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6.7℃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

1163h 左右，年均降雨量 841.8mm 左右，年无霜期 282d 左右。

5.2 环境条件

环境应符合 DB51/T1068-2010 的规定。以丘陵和低山区的紫色土类为宜，以土体厚度≥50c

m、灌溉方便、疏松湿润、肥力中等、pH7.0-8.0 的二夹泥土为佳。忌选白芍重茬地、菜园地、

豆茬地。

6、栽培管理技术

6.1 品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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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四川省中江县道地的红花白芍和白花白芍。

6.2 繁殖方法

采用芍头繁殖。

6.3 芍头的选择

6.3.1 芍头标准

秋季采挖芍药时，选择无病虫、霉烂、空心与干缩的粗壮芍头作繁殖材料，按芍头芽苞的

多少及自然生长形状，分切成块，每块需带有健壮芽苞 2-3 个，芍芽下留块茎 3-5cm 左右。每 6

67m²需准备芍头种 5000-5500 个。

6.3.2 芍头处理

将选好的芍头进行土藏或砂藏，砂、土用 70%甲基硫菌灵 1000 倍液消毒，消毒后的砂土含

水量以手握之成团，放开即散为度。

亦可将选好的芍头用 70%甲基硫菌灵 1000 倍液浸种 20-30min，捞出晾干水份，备用。

6.4 栽种

6.4.1 栽种时间

秋栽，在 9 月下旬-11 月底。

6.4.2 整地

前作收获后，清除杂草、石块等杂物，每 667m²撒施符合 DB51/338-2003 要求的腐熟有机肥

1000-1500kg，将土壤深翻，整细耙平，开好土地四周的排水沟。

6.4.3 作垄

按 120cm 开厢作垄，垄高 20-30cm，垄宽 90cm，沟宽 30cm。

6.4.4 栽种

在垄上按行窝距 40-50cm×26-33cm 规格开窝 ，每垄三行，错窝。每 667m²施清粪水 1500-

2000kg 淋窝，待粪水下渗后，每窝栽植芍头 1 个，栽时将芍头芽朝上压按入窝内，覆细土 3-6c

m。每 667m²栽植 4500-5000 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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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田间管理

6.5.1 查苗补缺

齐苗后，补齐缺株，每 667m²保留 4500-5000 株。

6.5.2 中耕除草

第一、第二年每年中耕除草 3 次，结合施肥进行。第一次于开春后出苗前，把秋冬生长的

杂草除尽，宜浅松土；第二次于夏季杂草大量滋生时，除尽杂草，切勿伤害植株；第三次于秋

冬季，除净杂草，清洁田间，将枯枝残叶集中运出田外销毁。第三、第四年每年中耕除草 2 次，

第一次在初春，第二次在秋冬。

6.5.3 施肥

6.5.3.1 施肥原则

重施底肥，适时追肥；普施有机肥，适量使用化肥；推荐使用微生物肥料。

6.5.3.2 施肥种类

施用肥料应符合 DB51/338-2003 的要求。

6.5.3.3 适时追肥

追肥：秋栽的于次年开始追肥。

第一年：追肥 3 次-4 次。第 1 次：结合 1-2 月中耕除草进行，每 667m²施入腐熟人畜粪水 1

500kg-2000kg；第 2、3 次：结合抗旱保苗，分别于 3-5 月生长旺盛期进行，每 667m²施入腐熟

人畜粪水 1500kg-2000kg；第 4 次：10-11 月进行，结合清园，每 667m²施入腐熟人畜粪水 2000

kg。

第二年：追肥 3 次。第 1 次：于 2 月下旬-3 月上旬进行，每 667m²施腐熟人畜粪水 1500kg、

P2O53kg；第 2 次：于 4 月进行，每 667m²施腐熟人畜粪水 1500kg、腐熟饼肥 25kg；第 3 次：于

11 月-12 月进行，每 667m²施腐熟人畜粪水 2000kg、P2O53.6kg。

第三、四年：每年追肥两次。第 1 次：于 2 月中下旬进行，每 667m²顺行间开沟施 P2O53kg、

腐熟饼肥 40kg-50kg、腐熟人畜粪水 1500kg；第 2 次：于 4 月上旬进行，每 667m²施腐熟人畜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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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500kg、腐熟饼肥 25kg。

6.5.4 抗旱排涝

天旱时勤浇浅灌，雨涝时及时排水。

6.5.5 摘除花苔

栽后第二年开始，每年春季现蕾时及时摘除花苔。(景观地块可适当保留)

6.5.6 人工除草

芍药忌草荒，特别是第 1-2 年，苗小，由于行株距宽，易生杂草，应及时铲除。但此时芍

药根纤细，扎根不深，不宜深锄，切忌在株旁边松土以免搬动或损伤幼根，影响生长。

第一、二年，每年中耕除草 2-3 次，结合施肥进行。第一次于出苗前，把秋冬生长的杂草

除净，宜浅松土；第二次于夏季杂草大量滋生时，要除尽杂草，避免草荒，较前次稍深，但勿

伤幼根；第三次于秋冬季倒苗后，除净杂草，清洁田间，将枯枝残叶集中运出田外处理。

第三、四年，中耕除草次数可减少到 1-2 次，第一次在开年，第二次在初夏，植株封行后

杂草较难生长，可不必中耕。

6.6 防治病虫害

6.6.1 病虫害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以农业防治为基础，采取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

相结合。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对路农药品种，适时用药，注重药剂的轮换使用和合理混用；

按照标注的浓度、使用的次数和安全间隔区要求合理使用。采用色板诱杀、性诱剂等物理防治

方式，引进适量生物防治，减少农药用量。

6.6.2 植物检疫

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植物检疫制度执行。

6.6.3 农业防治

建立无病良种田，选用无病健壮的芍头；合理轮作；深翻炕土；选择地势高，通风好，土

壤疏松的地块种植；加强水肥管理，施用符合 DB51/338 要求的腐熟有机肥，增施磷钾肥，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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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氮肥；防止大水漫灌，雨后疏沟排水；及时松土除草；及时除去芍药植株基部发病的老叶，

拔除病株，集中销毁；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病叶残株及杂草，集中销毁或沤肥。

6.6.4 化学防治

农药使用应符 DB51/337-2003 的要求。中江白芍主要病虫害见附录 A

7、采收与初加工

7.1 采收

栽种后 3-4 年即可采收。采收期一般在 9-10 月。选晴天进行，先割去茎叶，将芍根全部挖

出，挑净抖掉泥土，运至室内。

7.2 初加工

将芍根从芍头着生处切下，然后将粗根上的侧根剪去，修平凸面，切去头尾。在室内堆放 2

-3 天，每天翻堆两次，促使芍根水分蒸发，质地变得柔软，便于加工。

8、加工

8.1 熟芍加工

8.1.1 煮芍去皮加工法

8.1.1.1 煮芍

按芍根粗细，分别用水煮制，以煮透为度，水量以淹没芍根为宜。煮制时间根据芍根粗细

而定，一般小芍根 5～8min，中等粗芍根 8～12min，较大的芍根需 12～15min。一般掌握芍根无

白心为好(火大分量减轻，火小炸心切不成片)。

一般烧一次水可煮三次芍根，第四次可以煮“采芍”。每次煮制后要将浮在水面的油泡子

捞净，否则煮出的芍根会变为黑色或红色。

煮制是芍根加工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既要煮透，又不可煮过，煮得过久，内部空心、分

量减少，过生则内层中心变黑。芍根是否煮透可应用附录 B 的规定进行判断，可几种方法综合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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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去皮

将煮好的芍根迅速从锅中捞出，立即用凉水冲洗，使其内外受热不均，便于脱皮。

用竹刀仔细刮去芍根外层栓皮，并把有虫眼处挖净。禁用铁制刀具刮皮，否则会使芍根变

色。随即晾晒。

8.1.1.3 干燥

煮好的芍根及时运送晒场，薄薄摊开，先暴晒 1-2h，渐渐地把芍根堆厚爆晒，使表皮慢慢

收缩。

晒时要不断上下翻动，中午太阳过猛，用竹席等物盖好芍根，下午 3-4 时后再摊开晾晒。

这样晾晒 3-5 天后，在室内堆放 2-3 天，促使水分外渗，然后继续晾晒 3-5 天，这样反复堆晒 3

-4 次，即可晒干。

8.1.2 去皮煮芍加工法

去皮时宜选择晴天进行，先将芍根置清水中浸泡 l-2h 后即可去皮。去皮后的芍根应随时用

清水浸没，防止暴露空中而发红。煮芍、去皮、干燥的方法与 8.1.1.1、8.1.1.2 和 8.1.1.3 相

同。

8.2 生白芍加工

生白芍加工以自然干燥为主，忌暴晒，加强通风排湿，自然干燥时间不少于 60 天，以防止

水分过快流失。发霉芍根，全部剔除。

8.3 药材品质要求

8.3.1 外观性状

8.3.1.1 熟芍

干品根粗状结实，呈圆柱形，粗细较均匀，顺直或稍弯曲，两端平截，长 5-18cm。直径 0.

5-2.5cm。外皮类白色或粉红色，质地坚实，不易折断，断面较平坦，类白色，形成层环明显，

细腻光润、角质样，中间有菊花纹。气味微苦，酸。

8.3.1.2 生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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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品根粗状结实，呈圆柱形，外皮棕褐色，有纵皱纹及细根痕。质坚实而重，不易折断，

断面较平坦，类白色，形成层环明显，射线放射状。

9 产品要求

9.1 理化要求

表 1 中江白芍理化要求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芍药苷(C23H28O11) ， % ≥2.0

2 水分， % ≤14.0

3 总灰分， % ≤4.0

4 水溶性浸出物，% ≥22.0

9.2 卫生指标

表 2 中江白芍卫生要求

序 号 项 目 指标

1 铅，mg/kg ≤5

2 镉，mg/kg ≤1

3 砷，mg/kg ≤2

4 汞，mg/kg ≤0.2

5 铜，mg/kg ≤20

6 二氧化硫残留量，mg/kg ≤400

7 甲胺磷 ≤0.05

8 甲基对硫磷 ≤0.02

9 对硫磷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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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久效磷 ≤0.03

11 磷胺 ≤0.05

12 六六六 ≤0.1

13 滴滴涕 ≤0.1

14 杀虫脒 ≤0.02

15 除草醚 ≤0.05

16 艾氏剂 ≤0.05

17 狄氏剂 ≤0.05

18 苯线磷 ≤0.02

19 地虫硫磷 ≤0.02

20 硫线磷 ≤0.02

21 蝇毒磷 ≤0.05

22 治螟磷 ≤0.02

23 特丁硫磷 ≤0.02

24 氯磺隆 ≤0.05

25 胺苯磺隆 ≤0.05

26 甲磺隆 ≤0.05

27 甲拌磷 ≤0.02

28 甲基异柳磷 ≤0.02

29 内吸磷 ≤0.02

30 克百威 ≤0.05

31 涕灭威 ≤0.1

32 灭线磷 ≤0.02

33 氯唑磷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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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胺硫磷 ≤0.05

35 硫丹 ≤0.05

36 氟虫腈 ≤0.02

37 三氯杀螨醇 ≤0.2

38 硫环磷 ≤0.03

39 甲基硫环磷 ≤0.03

10 检验方法

10.1 感官检验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2 理化检验

10.2.1 中江白芍芍药苷(C23H28O11) 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高效液相色谱法执行。

10.2.2 水分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2.3 总灰分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2.4 水溶性浸出物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 卫生指标检验

10.3.1 铅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 镉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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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4 汞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5 铜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6 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7 甲胺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8 甲基对硫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9 对硫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0 久效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1 磷胺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2 六六六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3 滴滴涕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4 杀虫脒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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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5 除草醚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6 艾氏剂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7 狄氏剂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8 苯线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19 地虫硫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0 硫线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1 蝇毒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2 治螟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3 特丁硫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4 氯磺隆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5 胺苯磺隆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6 甲磺隆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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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7 甲拌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8 甲基异柳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29 内吸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0 克百威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1 涕灭威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2 灭线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3 氯唑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4 水胺硫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5 硫丹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6 氟虫腈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7 三氯杀螨醇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0.3.38 硫环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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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9 甲基硫环磷的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有关规定执行。

11 检验规则

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分为 A、B 两类：A 类是 8.3.1.1—8.3.1.2、表 1 的 1、4 项和表 2

的所有项指标；B 类是表 1 的 2、3 项指标。

11.1 检验分类

11.1.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的全面考核。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指标）进行检验，有下

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前后两次产品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b)每个生产季节生产的产品；

c)因人为或自然条件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11.1.2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都应进行常规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的产品方可交收。

11.2 组批规则

同一产地、同期采收的白芍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11.3 抽样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从同批药材包件中抽取检定用样品，原则如下：白芍药材总包件数在 100

件以下的，取样 5 件；100－1000 件，按 5％取样；超过 1000 件的，超过部分按 1％取样；不足

5 件的，逐件取样。

11.4 判定规则

如果检验结果 A 类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受检样品中允许 B 类有一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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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当不合格超过一项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12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12.1 标志

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应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按 GB 7718-2011 的有关规定执行。包装物上应标注产品名称、产地、规格、等级、净重、

毛重、生产者、生产日期及批号、产品标准编号。

12.2 包装

12.2.1 包装材料应洁净、干燥、无污染、无异味，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6543-2008、GB9693-

88 的规定；包装材料主要有包装箱、塑料袋、麻袋、竹筐等。

12.2.2 包装规格：统一使用纸箱：690*470*362mm; 聚炳烯编织袋：80*125cm。

12.3 运输

12.3.1 运具

装运中江白芍的纸箱、编织袋、车辆等工具，使用前后必须清洗干净，不受污染，无其他

残留物。

12.3.2 运输

采用人力挑运或机械运输将当天起挖装入竹篓的中江白芍转运到风晾场地。运输中不得曝

晒、雨淋。

12.4 贮存

12.4.1 贮存要求

白芍的贮存应有专门的仓库，技术指标应符合 SB/T11094-2014 的规定，产品存放在清洁、

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专用仓库中，仓库内温度控制在 25℃以下，相对湿度≤70%，商品

含水量≤14%。

12.4.2 仓贮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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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贮期间应定期检查，防潮、防霉变、防虫蛀。高温、高湿季节前后可进行密封抽氧充氮

养护。发现受潮或温度过高，及时翻垛、摊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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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

中江白芍主要病虫害表现症状

1、芍药白粉病

发病植株叶片常覆满一层白粉状物，后期叶片两面及叶柄、茎秆上都生有污白色霉斑，后

期在粉层中散生许多黑色小粒点，即病原菌闭囊壳。该菌生长适温 21℃，最高 33℃，最低 3-5℃。

露地 5、6 月和 9、10 月发病较多，在温室终年均可发生，在发病初期进行药剂防治。

2、芍药灰霉病

又名花腐病。病原是真菌中一种半知菌，学名 Botrytis paeoniae Oud。为害叶、茎和花器。

叶片发病后，先从下部叶片的叶尖或叶缘开始出现淡褐色、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病斑上有不

规则轮纹，在天气潮湿时长出灰色霉状物(病原子实体)；茎部被害，出现褐色、梭形病斑，致

使茎部腐烂，植株折断，重则引起全株倒伏；花蕾、花被害后，颜色变褐腐烂，也生有灰色霉

状物。病部有时生 1 毫米大小的黑色颗粒，即病原菌的菌核。

3、芍药轮斑病

为害叶片，初生紫色小点，扩大为圆形或近圆形大小不等的褐色、黄褐色病斑，大多在 5m

m 以上，病斑内具多道轮纹，病斑上生灰黑色霉层。叶背病斑色浅呈淡褐色。发生严重时，叶上

病斑密布和合并，使叶片早枯。

4、芍药叶霉病（枝孢叶斑病）

主要为害叶片。病斑圆形或近圆形，紫褐色，边缘色深呈暗紫褐色，近外缘具不明显的轮

纹，病、健部界限明显。病斑背面有墨绿色霉层（分生孢子梗及孢子）。

5、芍药褐斑病（拟盘多毛孢叶斑病）

叶上病斑近圆形或长圆形，病斑发展受叶脉限止，边缘红褐色，内为淡褐色，无轮纹。病

斑两面散生扁平黑色小点（分生孢子盘）。

6、芍药炭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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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上生圆形或近圆形小病斑，无轮纹，病斑边缘红褐色，内为枯白色，稍下陷。后期病

斑上生黑色小点（分生孢子盘）。本病与拟盘多毛孢叶斑病的区别是：后者的病斑较大，发展

受叶脉限制呈近圆形或长圆形，黑色小点（分生孢子盘）较大和多。

7、芍药病毒病

症状表现为全株性。叶片呈现深绿和黄绿镶嵌的花叶现象，尤以上部幼嫩叶片最为显著。

8、芍药锈病

又名芍药刺锈病，病原属真菌中的一种担子菌，学名 Cronartium flaccidum (Alb.et Sch

w.)Wint。为害叶片，是芍药生产上一种常见的病害，易引起白芍枝叶提前枯死，影响白芍产量。

芍药被害后，初期叶片背面出现黄色至黄褐色颗粒状物(夏孢子堆)，后期叶面出现圆形、椭圆

形或不规则形的灰褐色病斑，较大的病斑还见有轮纹，在叶背病斑处丛生暗褐色的刺毛状物(冬

孢子堆)，被害茎叶弯曲、皱缩，植株生长不良。

芍药锈病的性孢子器和锈子腔阶段通常发生在松柏类植物上，在白芍上只产生夏孢子及冬

孢子。5 月上旬白芍开花以后发生，7～8 月严重，直至地上部分枯死。时晴时雨、湿暖潮湿或

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情况下发病严重。

9、芍药根腐病

由真菌引起，种苗带菌或者土壤内含菌传染，雨后积水容易发病。发病后，须根染病变黑

褐腐烂，维管束变褐，并向主根扩展，主根先在根皮上产生不规则黑斑，且不断扩展，造成全

部根发黑腐烂。病株生长衰弱，叶小发黄，植株萎蔫直至枯死。

10、蛴螬

俗称白地蚕、老母虫，是金龟甲幼虫的通称。金龟甲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 4 个虫

期，生活史较长。幼虫蛴螬生活在土中，播种期取食播下的种子；在幼苗期，土下根茎的基部

被咬断，或大部分被咬断，地上部分枯死；在成株期，芍药地下块根被害后，往往形成孔洞、

疤痕，严重影响芍药产量和质量。

11、地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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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地蚕、乌地蚕、切根虫等，主要种类有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llon Rottemberg、黄地

老虎 Agrotis segetum Schiffermiiller。其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 4 个虫期。幼虫为害

芍药幼苗，在低龄阶段取食量少，主要咬食幼苗嫩叶，造成孔洞缺刻。3 龄以后，幼虫长大进入

暴食期，常从地面咬断幼茎，造成缺苗断垄。

12、蝼蛄

俗称“泥狗”、“土狗子”。蝼蛄一生经过卵、若虫和成虫 3 个虫期，生活史长。以成虫、

若虫在土壤深处越冬，春秋两季气温在 16℃～20℃时，特别活跃，昼伏土中，夜出地面活动，

取食活动最盛，猖獗危害。成虫、若虫喜欢栖息在温暖潮湿、腐殖质多的壤土和沙壤土内。沙

壤土保水能力强、土质疏松，有丰富的有机质，适于蝼蛄栖息，便于取食，发生量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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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附录）中江白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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